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111學年度教師兼主任教師甄選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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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教育學分
	修習學校
	
	學分數
	
	起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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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自   年  月   日 （如為師大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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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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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表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  月   日

	右

欄

請

應

考

人

勿

填

寫
	備 註:所上傳資料：

□１、教育實蹟與服務績效表
□２、大學以上畢業證書
□３、合格教師證書
□４、本市候用主任證書
	□５、各校離職(或服務)證明書
□６、近5年考核通知書
□７、原服務學校同意書或切結書

	
	報名資格審查
結果
	□ 符合

□ 不符
	審查
人員
	


教育實蹟與服務績效表
	姓名
	
	   報名編號
	

	一、個人教育理念：

	二、專長與經歷（含指導社團、比賽、著作或參與計畫等）：

	三、教學亮點與教學方面優良（或得獎）事蹟：

	四、雙語教學的經驗與規劃（本校111學年度為雙語實驗課程計畫學校）：

	五、導師或行政經歷及班級經營理念：


同意書

本校　　　　老師參加貴校所辦理之111學年度教師兼主任教師甄選，倘經甄選通過，確定錄取，即同意其調校。
此　致
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
校長簽章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日

切　結　書

立切結書人　　　　　報考貴校111學年度教師兼主任教師甄選，如獲錄取，應檢具原服務學校調校同意書，否則自願放棄錄取權利，特此切結。
此　致
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　　　　　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　訊　處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　　　話：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
